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保險上字第8號

上  訴  人  周子苡（原名呂子懿）

            周子琳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王煥傑律師

被 上訴 人  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孟嘉仁  

訴訟代理人  劉瑩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6

月20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保險字第9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於114年4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被保險人周美玲生前於民國105年8月10日與被

上訴人簽訂「富貴超多利終身還本保險」，並附加「超好心

B型殘廢照護終身健康保險附約」(下稱系爭B型附約)，復於

107年12月31日與被上訴人簽訂「超好心C型失能照護終身健

康保險契約(下稱系爭C型契約)」，並附加「康富醫療健康

保險附約、金貼心豁免保險費附約」。周美玲於上開保險契

約有效期間內，於111年12月28日因○○及○○○○接受國

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臺大醫院）施行開顱顱底

腫瘤切除及顱骨切除減壓手術，術後生命徵象不穩定，當日

即深度昏迷呈植物人狀態，並經醫師立即判定為永久性植物

人，無回復意識或清醒之可能性，符合系爭B型附約附表

（即殘廢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下稱系爭附表）註15-1但書

規定，屬立即可判定者，毋庸以被保險人事故發生之日起經

6個月治療後症狀固定為據。伊得依系爭B型附約請求被上訴

人給付殘廢保險金100萬元、殘廢復健補償保險金12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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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廢安養扶助保險金360萬元，合計472萬元；並得依系爭C

型契約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一至六級失能保險金100萬元、失

能安養扶助保險金360萬元，合計460萬元；二者共計932萬

元。上訴人2人均為周美玲之繼承人，應繼分各為1/2，得各

向被上訴人請求給付466萬元。爰依系爭B型附約第13條第1

項、第14條、第15條第1項、系爭C型契約第13條、第14條第

1項前段之約定，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各466萬元，及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

息之判決（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

訴）。並於本院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

訴人周子苡466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周

子琳466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被保險人周美玲因○○及○○○○轉移，於

111年12月28日施行開顱顱底腫瘤切除及顱骨切除減壓手術

後，生命徵象即不穩定，醫師於當日即告知家屬目前評估效

果有限，隨時有急救可能，家屬亦簽署DNR同意書（末期病

人不施行心肺復甦術同意書）；醫師復於111年12月30日出

具生命末期判斷書，告知家屬周美玲罹患○○○○○○，為

轉移性腫瘤，已是末期癌症，治療只是時間上的問題，要以

病人舒適為主。嗣周美玲於112年1月12日死亡，與手術日僅

隔15日，死亡證明書載明○○及○○○○導致腦幹衰竭死

亡，則周美玲因腦部疾病末期所呈現之植物人狀態，乃癌症

末期進展至死亡之病程，並非殘廢終止狀態，不符註15-1之

症狀固定要件；系爭附表項次1-1-1之「包括植物人」係指

呈植物人狀態之病患，經6個月治療，其生命徵象穩定但仍

呈植物人狀態之情狀者，不含嚴重疾病末期、短期內必然死

亡案例之病程中出現植物人狀態者。系爭附表所示之殘廢，

係指被保險人特定身體功能障礙，已長期處於穩定狀態，被

保險人以此狀態長期繼續參與社會生活之情形，如被保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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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病經治療後，病情未見控制，而是快速轉壞，因其病情仍

有變化，即屬症狀未固定，並無法判定障害，故本件為死亡

事故，非殘廢事故。又系爭B型附約及C型契約之設計本質、

經濟目的及契約對價平衡，乃為分散被保險人因疾病或傷害

而殘廢或失能，導致長期收入減損、支出增加之經濟上不利

益風險，係就被保險人殘廢狀況發生6個月後之生活提供保

障。若將死亡歷程中類似殘廢浮動性生理狀態，認為符合殘

扶險所定之殘廢，則任何人於死亡前，均會達到系爭附表殘

廢程度欄1-1-1殘廢等級，皆能領到一級殘廢保險金，而悖

離殘扶險之設計初衷，有違保險契約本質、機能及公平正義

原則等語，資為抗辯。並於本院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

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61-62頁）：

　㈠被保險人周美玲生前於105年8月10日與被上訴人簽訂「富貴

超多利終身還本保險」，並附加系爭B型附約，復於107年12

月31日與被上訴人簽訂系爭C型契約，並附加「康富醫療健

康保險附約、金貼心豁免保險費附約」。

　㈡周美玲於上開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於111年12月28日因○

○及○○○○接受臺大醫院開顱顱底腫瘤切除及顱骨切除減

壓手術，術後生命徵象不穩定，當日即深度昏迷呈植物人狀

態，並需使用呼吸器，上訴人周子琳簽署不施行心肺復甦術

或維生醫療同意書。

　㈢臺大醫院醫師於111年12月30日與上訴人周子琳會談，解釋

周美玲罹患腸性腺性腫瘤，此為轉移性腫瘤，目前病況不適

合做任何侵入性治療，轉移也為末期，治療也只是時間上的

問題，目前升壓藥劑量也非常高，上訴人已簽署放棄急救同

意書，以病人舒適為主，本次照會目的為協助安寧共照、瀕

死照顧、解釋安寧緩和醫療。

　㈣臺大醫院護理師於112年1月3日與上訴人2人會談，協助病人

及家屬病情調適、善終準備。

　㈤周美玲於112年1月12日死亡，上訴人2人為其法定繼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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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㈥被上訴人已理賠周美玲之身故保險金、醫療給付予上訴人2

人。

四、本件上訴人主張被保險人周美玲於111年12月28日術後即陷

入深度昏迷狀態，經診斷醫師判定屬永久性植物人，無回復

意識可能性，符合系爭附表殘廢程度等級1，亦符合系爭C型

契約所定之失能程度等級1，得依系爭B型附約、系爭C型契

約，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殘廢保險金、殘廢復健補償保險金、

殘廢安養扶助保險金、失能保險金、失能安養扶助保險金共

932萬元云云，固據提出系爭B型附約、人身保險單、系爭C

型契約、臺大醫院診斷證明書供參（見原審卷一第29-36、3

9-57頁）。惟查：

　㈠按解釋契約應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

斟酌訂立契約當時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

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主

要目的、經濟價值、社會客觀認知及當事人所欲表示之法律

效果，作全盤之觀察，不得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

語，任意推解。而保險制度係為分散風險，在對價衡平原則

下、經保險主管機關核定之費率、保險條款作為保險契約內

容銷售與被保險人，故大抵皆為定型化契約，其擬定復具有

高度之技術性。是於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本諸保險之本質及

機能為探求，並注意誠信、公平原則之適用，考量對價衡平

原則及一般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合理期待，作全盤之觀察，

始能確保保險制度共聚資金，公平負擔，分散風險，保障經

濟生活安定，防止道德危險之功能。

　㈡觀諸系爭B型附約第13條第1項約定：「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

效期間内，因疾病或傷害致成附表（殘廢程度與保險金給付

表）所列第一級至第十一般殘廢程度之一，並經醫院醫師診

斷確定者，本公司按保險金額乘以附表（殘廢程度與保險金

給付表）所列給付比例計算所得之金額給付『殘廢保險

金』」，第14條約定：「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内，因

疾病或傷害致成附表（殘廢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所列第一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級至第六級殘廢程度之一，並經醫院醫師診斷確定者，本公

司按保險金額的百分之十二給付『殘廢復健補償保險金』。

前項『殘廢復健補償保險金』之給付，不分殘廢程度級別，

終身合計以一次為限」，第15條第1項約定：「被保險人於

本附約有效期間內，因疾病或傷害致成附表（殘廢程度與保

險金給付表）所列第一級至第六級殘廢程度之一，並經醫院

醫師診斷確定者，自殘廢診斷確定日及以後每年之相當日仍

生存者（無相當日者為該月之末日），本公司每年按保險金

額的百分之二十四乘以附表（殘廢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所

列給付比例計算所得之金額給付『殘廢安養扶助保險金』，

直至保險年齡達九十八歲之保單度末為止，但至少保證給付

十五次」（見原審卷一第32頁）。可知被保險人於系爭B型

附約有效期間内，因疾病或傷害致成系爭附表所列殘廢程度

之一，並經醫院醫師診斷確定者，得依約請領殘廢保險金，

且符合系爭附表第一級至第六級殘廢程度之一者，亦得依約

請領殘廢復健補償保險金、殘廢安養扶助保險金。

　㈢另系爭C型契約第13條約定：「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

内，初次因疾病或傷害致成附表所列第一級至第六級失能程

度之一，並經醫院醫師診斷確定者，本公司不分失能程度級

别，按保險金額的五十倍給付『一至六級失能保險金』。前

項『一至六級失能保險金』之給付，不分失能程度級別，終

身合計以一次為限。」，第14條第1項約定：「被保險人於

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初次因疾病或傷害致成附表所列第一級

至第六級失能程度之一，並經醫院醫師診斷確定者，本公司

按失能確定日當時之保險金額的十二倍給付『失能安養扶助

保險金』；以後每屆失能診斷確定週年日（無週年日者為該

月之末日），本公司按下列方式給付第二次（含）以後之

『失能安養扶助保險金』：於『保證給付期間』內，不論

被保險人生存與否，本公司按失能診斷確定日之保險金額的

十二倍給付第二次至第十五次之『失能安養扶助保險金』。

被保險人得向本公司申請『保證給付期間』内未領取之『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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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安養扶助保險金』，以年利率百分之二貼現計算一次給

付。於『保證給付期間』屆滿後，被保險人於每屆失能診

斷確定週年日仍生存，本公司按失能診斷確定日之保險金額

的十八倍給付第十六次至第三十次之『失能安養扶助保險

金』；按失能診斷確定日之保險金額的二十四倍給付第三十

一次至第五十次之『失能安養扶助保險金』」（見原審卷一

第48頁）。則被保險人於系爭C型契約有效期間内，初次因

疾病或傷害致成系爭C型契約附表（即失能程度與保險金給

付表，下稱系爭失能附表）所列第一級至第六級失能程度之

一，並經醫院醫師診斷確定者，得依約請領一至六級失能保

險金、失能安養扶助保險金。

　㈣又系爭附表與系爭失能附表項次1-1-1均為「中樞神經系統

機能遺存極度障害，包括植物人狀態或氣切呼吸器輔助，終

身無工作能力，為維持生命必要之日常生活活動，全須他人

扶助，經常需醫療護理或專人周密照護者」，殘廢等級

「1」、給付比例「100%」、失能等級「1」（見原審卷一第

35、217頁）。而所謂遺存障害之判定基準，系爭附表與系

爭失能附表註15-1（下稱註15-1）均載明：「機能永久喪失

及遺存各級障害之判定，以被保險人於事故發生之日起，並

經六個月治療後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治療效果的

結果為基準判定。但立即可判定者不在此限」（見原審卷一

第36、221頁）；參以系爭B型附約與系爭C型契約目的係被

保險人於殘廢或失能期間處於長期收入減損或支出增加之經

濟上不利益，為避免被保險人因疾病或傷害之偶發事故造成

其經濟上不安定，以保險金補償被保險人因殘廢或失能所受

之經濟上不利益，並扶助被保險人之生活，與人壽、醫療保

險之保險目的及功能不同；足認系爭B型附約、系爭C型契約

本諸上開保險契約之目的及功能，系爭附表與系爭失能附表

關於遺存各級障害之判定，自應以被保險人之疾病或傷害經

治療後，身體機能仍遺留障害，且已長期處於穩定狀態，維

持症狀固定，不能期待再治療有任何治療效果，並經由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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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評估永久影響日常生活活動及需他人扶助之程度，據為

殘廢或失能程度之認定，始屬符合誠信及公平原則之當然解

釋。而註15-1但書雖謂「立即可判定者不在此限」，惟仍需

符合前開要件，亦即被保險人經治療後，其身體機能所遺留

之障害已維持症狀固定，不能期待再治療有任何治療效果，

僅因立即可判定被保險人之疾病或傷害，而縮短其判定期

程，以避免保險公司對於明顯可立即判定之機能永久喪失及

遺存各級障害個案，囿於6個月治療期間而影響保戶權益。

是以，系爭附表與系爭失能附表項次1-1及註15-1有關身體

機能永久喪失及遺存各級障害之判定，應以被保險人之疾病

或傷害經治療後，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治療效果

之診斷確定結果為其判斷標準，此乃本諸系爭保險契約之本

質及機能，基於誠信及公平原則之當然解釋。

　㈤查被保險人周美玲於111年12月28日因○○及○○○○接受

臺大醫院開顱顱底腫瘤切除及顱骨切除減壓手術，術後生命

徵象不穩定，當日即深度昏迷呈植物人狀態，並需使用呼吸

器，醫師於111年12月30日與上訴人周子琳會談，解釋周美

玲罹患腸性腺性腫瘤，此為轉移性腫瘤，目前病況不適合做

任何侵入性治療，轉移也為末期，治療也只是時間上的問

題，本次照會目的為協助安寧共照、瀕死照顧、解釋安寧緩

和醫療，護理師則於112年1月3日與上訴人2人會談，協助病

人及家屬病情調適、善終準備，嗣周美玲於112年1月12日死

亡等情，業如前述。且依卷附臺大醫院診斷證明書（見原審

卷一第57頁），可知周美玲於111年12月26日接受鼻竇內視

鏡切片手術，於12月28日接受開顱顱底腫瘤切除及顱骨切除

減壓手術，術後於12月28日深度昏迷轉入加護病房，仍呈深

度昏迷植物人狀態並需使用呼吸器，於112年1月12日因鼻腔

及顱底腺癌及腦幹衰竭而死亡。足見周美玲於111年12月28

日術後之病況，係其嚴重疾病進展至身故前之暫時性身體狀

態，屬末期癌症進展及治療之動態變化過程，縱其身體狀況

於病程進展中曾短暫呈現為植物人狀態之情形，亦僅屬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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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病況趨向死亡之過程，尚非屬可立即判定之體況。況周

美玲之體況持續惡化，終至死亡，並無可期待繼續治療至穩

定之狀態，亦未因治療而症狀固定，自不符系爭附表與系爭

失能附表註15-1所稱之「機能永久喪失及遺存各級障害」。

是上訴人主張周美玲之障害程度於111年12月28日已屬症狀

固定，符合系爭附表與系爭失能附表項次1-1-1之情狀云

云，洵非可採。　　

　㈥從而，周美玲於111年12月28日術後之體況，仍屬癌症末期

進展及治療之動態變化過程，非屬立即可判定其經治療後症

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治療效果的結果，而機能永久

喪失及遺存各級障害之情形，尚難認與系爭附表與系爭失能

附表項次1-1、註15-1之要件相符。故上訴人依系爭B型附約

第13條第1項、第14條、第15條第1項、系爭C型契約第13

條、第14條第1項前段之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各4

66萬元，即非有理。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B型附約第13條第1項、第14條、第

15條第1項、系爭C型契約第13條、第14條第1項前段之約

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各466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為無理

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

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證據，

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

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7　　日

　　　　　　　　　民事第二十四庭

　　　　　　　　　　　審判長　法　官　郭顏毓　

　　　　　　　　　　　　　　　法　官　陳心婷　　　　　　

　　　　　　　　　　　　　　　法　官　陳容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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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 　　日

　　　　　　　　　　　　　　　書記官 林桂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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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保險上字第8號
上  訴  人  周子苡（原名呂子懿）
            周子琳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王煥傑律師
被 上訴 人  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孟嘉仁  
訴訟代理人  劉瑩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6月20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保險字第9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4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被保險人周美玲生前於民國105年8月10日與被上訴人簽訂「富貴超多利終身還本保險」，並附加「超好心B型殘廢照護終身健康保險附約」(下稱系爭B型附約)，復於107年12月31日與被上訴人簽訂「超好心C型失能照護終身健康保險契約(下稱系爭C型契約)」，並附加「康富醫療健康保險附約、金貼心豁免保險費附約」。周美玲於上開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於111年12月28日因○○及○○○○接受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臺大醫院）施行開顱顱底腫瘤切除及顱骨切除減壓手術，術後生命徵象不穩定，當日即深度昏迷呈植物人狀態，並經醫師立即判定為永久性植物人，無回復意識或清醒之可能性，符合系爭B型附約附表（即殘廢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下稱系爭附表）註15-1但書規定，屬立即可判定者，毋庸以被保險人事故發生之日起經6個月治療後症狀固定為據。伊得依系爭B型附約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殘廢保險金100萬元、殘廢復健補償保險金12萬元、殘廢安養扶助保險金360萬元，合計472萬元；並得依系爭C型契約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一至六級失能保險金100萬元、失能安養扶助保險金360萬元，合計460萬元；二者共計932萬元。上訴人2人均為周美玲之繼承人，應繼分各為1/2，得各向被上訴人請求給付466萬元。爰依系爭B型附約第13條第1項、第14條、第15條第1項、系爭C型契約第13條、第14條第1項前段之約定，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各466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之判決（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於本院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周子苡466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周子琳466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被保險人周美玲因○○及○○○○轉移，於111年12月28日施行開顱顱底腫瘤切除及顱骨切除減壓手術後，生命徵象即不穩定，醫師於當日即告知家屬目前評估效果有限，隨時有急救可能，家屬亦簽署DNR同意書（末期病人不施行心肺復甦術同意書）；醫師復於111年12月30日出具生命末期判斷書，告知家屬周美玲罹患○○○○○○，為轉移性腫瘤，已是末期癌症，治療只是時間上的問題，要以病人舒適為主。嗣周美玲於112年1月12日死亡，與手術日僅隔15日，死亡證明書載明○○及○○○○導致腦幹衰竭死亡，則周美玲因腦部疾病末期所呈現之植物人狀態，乃癌症末期進展至死亡之病程，並非殘廢終止狀態，不符註15-1之症狀固定要件；系爭附表項次1-1-1之「包括植物人」係指呈植物人狀態之病患，經6個月治療，其生命徵象穩定但仍呈植物人狀態之情狀者，不含嚴重疾病末期、短期內必然死亡案例之病程中出現植物人狀態者。系爭附表所示之殘廢，係指被保險人特定身體功能障礙，已長期處於穩定狀態，被保險人以此狀態長期繼續參與社會生活之情形，如被保險人傷病經治療後，病情未見控制，而是快速轉壞，因其病情仍有變化，即屬症狀未固定，並無法判定障害，故本件為死亡事故，非殘廢事故。又系爭B型附約及C型契約之設計本質、經濟目的及契約對價平衡，乃為分散被保險人因疾病或傷害而殘廢或失能，導致長期收入減損、支出增加之經濟上不利益風險，係就被保險人殘廢狀況發生6個月後之生活提供保障。若將死亡歷程中類似殘廢浮動性生理狀態，認為符合殘扶險所定之殘廢，則任何人於死亡前，均會達到系爭附表殘廢程度欄1-1-1殘廢等級，皆能領到一級殘廢保險金，而悖離殘扶險之設計初衷，有違保險契約本質、機能及公平正義原則等語，資為抗辯。並於本院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61-62頁）：
　㈠被保險人周美玲生前於105年8月10日與被上訴人簽訂「富貴超多利終身還本保險」，並附加系爭B型附約，復於107年12月31日與被上訴人簽訂系爭C型契約，並附加「康富醫療健康保險附約、金貼心豁免保險費附約」。
　㈡周美玲於上開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於111年12月28日因○○及○○○○接受臺大醫院開顱顱底腫瘤切除及顱骨切除減壓手術，術後生命徵象不穩定，當日即深度昏迷呈植物人狀態，並需使用呼吸器，上訴人周子琳簽署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同意書。
　㈢臺大醫院醫師於111年12月30日與上訴人周子琳會談，解釋周美玲罹患腸性腺性腫瘤，此為轉移性腫瘤，目前病況不適合做任何侵入性治療，轉移也為末期，治療也只是時間上的問題，目前升壓藥劑量也非常高，上訴人已簽署放棄急救同意書，以病人舒適為主，本次照會目的為協助安寧共照、瀕死照顧、解釋安寧緩和醫療。
　㈣臺大醫院護理師於112年1月3日與上訴人2人會談，協助病人及家屬病情調適、善終準備。
　㈤周美玲於112年1月12日死亡，上訴人2人為其法定繼承人。
　㈥被上訴人已理賠周美玲之身故保險金、醫療給付予上訴人2人。
四、本件上訴人主張被保險人周美玲於111年12月28日術後即陷入深度昏迷狀態，經診斷醫師判定屬永久性植物人，無回復意識可能性，符合系爭附表殘廢程度等級1，亦符合系爭C型契約所定之失能程度等級1，得依系爭B型附約、系爭C型契約，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殘廢保險金、殘廢復健補償保險金、殘廢安養扶助保險金、失能保險金、失能安養扶助保險金共932萬元云云，固據提出系爭B型附約、人身保險單、系爭C型契約、臺大醫院診斷證明書供參（見原審卷一第29-36、39-57頁）。惟查：
　㈠按解釋契約應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主要目的、經濟價值、社會客觀認知及當事人所欲表示之法律效果，作全盤之觀察，不得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而保險制度係為分散風險，在對價衡平原則下、經保險主管機關核定之費率、保險條款作為保險契約內容銷售與被保險人，故大抵皆為定型化契約，其擬定復具有高度之技術性。是於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本諸保險之本質及機能為探求，並注意誠信、公平原則之適用，考量對價衡平原則及一般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合理期待，作全盤之觀察，始能確保保險制度共聚資金，公平負擔，分散風險，保障經濟生活安定，防止道德危險之功能。
　㈡觀諸系爭B型附約第13條第1項約定：「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内，因疾病或傷害致成附表（殘廢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所列第一級至第十一般殘廢程度之一，並經醫院醫師診斷確定者，本公司按保險金額乘以附表（殘廢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所列給付比例計算所得之金額給付『殘廢保險金』」，第14條約定：「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内，因疾病或傷害致成附表（殘廢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所列第一級至第六級殘廢程度之一，並經醫院醫師診斷確定者，本公司按保險金額的百分之十二給付『殘廢復健補償保險金』。前項『殘廢復健補償保險金』之給付，不分殘廢程度級別，終身合計以一次為限」，第15條第1項約定：「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內，因疾病或傷害致成附表（殘廢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所列第一級至第六級殘廢程度之一，並經醫院醫師診斷確定者，自殘廢診斷確定日及以後每年之相當日仍生存者（無相當日者為該月之末日），本公司每年按保險金額的百分之二十四乘以附表（殘廢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所列給付比例計算所得之金額給付『殘廢安養扶助保險金』，直至保險年齡達九十八歲之保單度末為止，但至少保證給付十五次」（見原審卷一第32頁）。可知被保險人於系爭B型附約有效期間内，因疾病或傷害致成系爭附表所列殘廢程度之一，並經醫院醫師診斷確定者，得依約請領殘廢保險金，且符合系爭附表第一級至第六級殘廢程度之一者，亦得依約請領殘廢復健補償保險金、殘廢安養扶助保險金。
　㈢另系爭C型契約第13條約定：「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内，初次因疾病或傷害致成附表所列第一級至第六級失能程度之一，並經醫院醫師診斷確定者，本公司不分失能程度級别，按保險金額的五十倍給付『一至六級失能保險金』。前項『一至六級失能保險金』之給付，不分失能程度級別，終身合計以一次為限。」，第14條第1項約定：「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初次因疾病或傷害致成附表所列第一級至第六級失能程度之一，並經醫院醫師診斷確定者，本公司按失能確定日當時之保險金額的十二倍給付『失能安養扶助保險金』；以後每屆失能診斷確定週年日（無週年日者為該月之末日），本公司按下列方式給付第二次（含）以後之『失能安養扶助保險金』：於『保證給付期間』內，不論被保險人生存與否，本公司按失能診斷確定日之保險金額的十二倍給付第二次至第十五次之『失能安養扶助保險金』。被保險人得向本公司申請『保證給付期間』内未領取之『失能安養扶助保險金』，以年利率百分之二貼現計算一次給付。於『保證給付期間』屆滿後，被保險人於每屆失能診斷確定週年日仍生存，本公司按失能診斷確定日之保險金額的十八倍給付第十六次至第三十次之『失能安養扶助保險金』；按失能診斷確定日之保險金額的二十四倍給付第三十一次至第五十次之『失能安養扶助保險金』」（見原審卷一第48頁）。則被保險人於系爭C型契約有效期間内，初次因疾病或傷害致成系爭C型契約附表（即失能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下稱系爭失能附表）所列第一級至第六級失能程度之一，並經醫院醫師診斷確定者，得依約請領一至六級失能保險金、失能安養扶助保險金。
　㈣又系爭附表與系爭失能附表項次1-1-1均為「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極度障害，包括植物人狀態或氣切呼吸器輔助，終身無工作能力，為維持生命必要之日常生活活動，全須他人扶助，經常需醫療護理或專人周密照護者」，殘廢等級「1」、給付比例「100%」、失能等級「1」（見原審卷一第35、217頁）。而所謂遺存障害之判定基準，系爭附表與系爭失能附表註15-1（下稱註15-1）均載明：「機能永久喪失及遺存各級障害之判定，以被保險人於事故發生之日起，並經六個月治療後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治療效果的結果為基準判定。但立即可判定者不在此限」（見原審卷一第36、221頁）；參以系爭B型附約與系爭C型契約目的係被保險人於殘廢或失能期間處於長期收入減損或支出增加之經濟上不利益，為避免被保險人因疾病或傷害之偶發事故造成其經濟上不安定，以保險金補償被保險人因殘廢或失能所受之經濟上不利益，並扶助被保險人之生活，與人壽、醫療保險之保險目的及功能不同；足認系爭B型附約、系爭C型契約本諸上開保險契約之目的及功能，系爭附表與系爭失能附表關於遺存各級障害之判定，自應以被保險人之疾病或傷害經治療後，身體機能仍遺留障害，且已長期處於穩定狀態，維持症狀固定，不能期待再治療有任何治療效果，並經由專業醫師評估永久影響日常生活活動及需他人扶助之程度，據為殘廢或失能程度之認定，始屬符合誠信及公平原則之當然解釋。而註15-1但書雖謂「立即可判定者不在此限」，惟仍需符合前開要件，亦即被保險人經治療後，其身體機能所遺留之障害已維持症狀固定，不能期待再治療有任何治療效果，僅因立即可判定被保險人之疾病或傷害，而縮短其判定期程，以避免保險公司對於明顯可立即判定之機能永久喪失及遺存各級障害個案，囿於6個月治療期間而影響保戶權益。是以，系爭附表與系爭失能附表項次1-1及註15-1有關身體機能永久喪失及遺存各級障害之判定，應以被保險人之疾病或傷害經治療後，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治療效果之診斷確定結果為其判斷標準，此乃本諸系爭保險契約之本質及機能，基於誠信及公平原則之當然解釋。
　㈤查被保險人周美玲於111年12月28日因○○及○○○○接受臺大醫院開顱顱底腫瘤切除及顱骨切除減壓手術，術後生命徵象不穩定，當日即深度昏迷呈植物人狀態，並需使用呼吸器，醫師於111年12月30日與上訴人周子琳會談，解釋周美玲罹患腸性腺性腫瘤，此為轉移性腫瘤，目前病況不適合做任何侵入性治療，轉移也為末期，治療也只是時間上的問題，本次照會目的為協助安寧共照、瀕死照顧、解釋安寧緩和醫療，護理師則於112年1月3日與上訴人2人會談，協助病人及家屬病情調適、善終準備，嗣周美玲於112年1月12日死亡等情，業如前述。且依卷附臺大醫院診斷證明書（見原審卷一第57頁），可知周美玲於111年12月26日接受鼻竇內視鏡切片手術，於12月28日接受開顱顱底腫瘤切除及顱骨切除減壓手術，術後於12月28日深度昏迷轉入加護病房，仍呈深度昏迷植物人狀態並需使用呼吸器，於112年1月12日因鼻腔及顱底腺癌及腦幹衰竭而死亡。足見周美玲於111年12月28日術後之病況，係其嚴重疾病進展至身故前之暫時性身體狀態，屬末期癌症進展及治療之動態變化過程，縱其身體狀況於病程進展中曾短暫呈現為植物人狀態之情形，亦僅屬嚴重疾病病況趨向死亡之過程，尚非屬可立即判定之體況。況周美玲之體況持續惡化，終至死亡，並無可期待繼續治療至穩定之狀態，亦未因治療而症狀固定，自不符系爭附表與系爭失能附表註15-1所稱之「機能永久喪失及遺存各級障害」。是上訴人主張周美玲之障害程度於111年12月28日已屬症狀固定，符合系爭附表與系爭失能附表項次1-1-1之情狀云云，洵非可採。　　
　㈥從而，周美玲於111年12月28日術後之體況，仍屬癌症末期進展及治療之動態變化過程，非屬立即可判定其經治療後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治療效果的結果，而機能永久喪失及遺存各級障害之情形，尚難認與系爭附表與系爭失能附表項次1-1、註15-1之要件相符。故上訴人依系爭B型附約第13條第1項、第14條、第15條第1項、系爭C型契約第13條、第14條第1項前段之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各466萬元，即非有理。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B型附約第13條第1項、第14條、第15條第1項、系爭C型契約第13條、第14條第1項前段之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各466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為無理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7　　日
　　　　　　　　　民事第二十四庭
　　　　　　　　　　　審判長　法　官　郭顏毓　
　　　　　　　　　　　　　　　法　官　陳心婷　　　　　　
　　　　　　　　　　　　　　　法　官　陳容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 　　日


　　　　　　　　　　　　　　　書記官 林桂玉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保險上字第8號

上  訴  人  周子苡（原名呂子懿）

            周子琳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王煥傑律師

被 上訴 人  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孟嘉仁  

訴訟代理人  劉瑩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6

月20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保險字第9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於114年4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被保險人周美玲生前於民國105年8月10日與被

    上訴人簽訂「富貴超多利終身還本保險」，並附加「超好心

    B型殘廢照護終身健康保險附約」(下稱系爭B型附約)，復於

    107年12月31日與被上訴人簽訂「超好心C型失能照護終身健

    康保險契約(下稱系爭C型契約)」，並附加「康富醫療健康

    保險附約、金貼心豁免保險費附約」。周美玲於上開保險契

    約有效期間內，於111年12月28日因○○及○○○○接受國立臺灣

    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臺大醫院）施行開顱顱底腫瘤切

    除及顱骨切除減壓手術，術後生命徵象不穩定，當日即深度

    昏迷呈植物人狀態，並經醫師立即判定為永久性植物人，無

    回復意識或清醒之可能性，符合系爭B型附約附表（即殘廢

    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下稱系爭附表）註15-1但書規定，屬

    立即可判定者，毋庸以被保險人事故發生之日起經6個月治

    療後症狀固定為據。伊得依系爭B型附約請求被上訴人給付

    殘廢保險金100萬元、殘廢復健補償保險金12萬元、殘廢安

    養扶助保險金360萬元，合計472萬元；並得依系爭C型契約

    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一至六級失能保險金100萬元、失能安養

    扶助保險金360萬元，合計460萬元；二者共計932萬元。上

    訴人2人均為周美玲之繼承人，應繼分各為1/2，得各向被上

    訴人請求給付466萬元。爰依系爭B型附約第13條第1項、第1

    4條、第15條第1項、系爭C型契約第13條、第14條第1項前段

    之約定，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各466萬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之判

    決（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於

    本院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周子苡46

    6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㈢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周子琳466萬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被保險人周美玲因○○及○○○○轉移，於111年1

    2月28日施行開顱顱底腫瘤切除及顱骨切除減壓手術後，生

    命徵象即不穩定，醫師於當日即告知家屬目前評估效果有限

    ，隨時有急救可能，家屬亦簽署DNR同意書（末期病人不施

    行心肺復甦術同意書）；醫師復於111年12月30日出具生命

    末期判斷書，告知家屬周美玲罹患○○○○○○，為轉移性腫瘤，

    已是末期癌症，治療只是時間上的問題，要以病人舒適為主

    。嗣周美玲於112年1月12日死亡，與手術日僅隔15日，死亡

    證明書載明○○及○○○○導致腦幹衰竭死亡，則周美玲因腦部疾

    病末期所呈現之植物人狀態，乃癌症末期進展至死亡之病程

    ，並非殘廢終止狀態，不符註15-1之症狀固定要件；系爭附

    表項次1-1-1之「包括植物人」係指呈植物人狀態之病患，

    經6個月治療，其生命徵象穩定但仍呈植物人狀態之情狀者

    ，不含嚴重疾病末期、短期內必然死亡案例之病程中出現植

    物人狀態者。系爭附表所示之殘廢，係指被保險人特定身體

    功能障礙，已長期處於穩定狀態，被保險人以此狀態長期繼

    續參與社會生活之情形，如被保險人傷病經治療後，病情未

    見控制，而是快速轉壞，因其病情仍有變化，即屬症狀未固

    定，並無法判定障害，故本件為死亡事故，非殘廢事故。又

    系爭B型附約及C型契約之設計本質、經濟目的及契約對價平

    衡，乃為分散被保險人因疾病或傷害而殘廢或失能，導致長

    期收入減損、支出增加之經濟上不利益風險，係就被保險人

    殘廢狀況發生6個月後之生活提供保障。若將死亡歷程中類

    似殘廢浮動性生理狀態，認為符合殘扶險所定之殘廢，則任

    何人於死亡前，均會達到系爭附表殘廢程度欄1-1-1殘廢等

    級，皆能領到一級殘廢保險金，而悖離殘扶險之設計初衷，

    有違保險契約本質、機能及公平正義原則等語，資為抗辯。

    並於本院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61-62頁）：

　㈠被保險人周美玲生前於105年8月10日與被上訴人簽訂「富貴

    超多利終身還本保險」，並附加系爭B型附約，復於107年12

    月31日與被上訴人簽訂系爭C型契約，並附加「康富醫療健

    康保險附約、金貼心豁免保險費附約」。

　㈡周美玲於上開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於111年12月28日因○○及

    ○○○○接受臺大醫院開顱顱底腫瘤切除及顱骨切除減壓手術，

    術後生命徵象不穩定，當日即深度昏迷呈植物人狀態，並需

    使用呼吸器，上訴人周子琳簽署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

    療同意書。

　㈢臺大醫院醫師於111年12月30日與上訴人周子琳會談，解釋周

    美玲罹患腸性腺性腫瘤，此為轉移性腫瘤，目前病況不適合

    做任何侵入性治療，轉移也為末期，治療也只是時間上的問

    題，目前升壓藥劑量也非常高，上訴人已簽署放棄急救同意

    書，以病人舒適為主，本次照會目的為協助安寧共照、瀕死

    照顧、解釋安寧緩和醫療。

　㈣臺大醫院護理師於112年1月3日與上訴人2人會談，協助病人

    及家屬病情調適、善終準備。

　㈤周美玲於112年1月12日死亡，上訴人2人為其法定繼承人。

　㈥被上訴人已理賠周美玲之身故保險金、醫療給付予上訴人2人

    。

四、本件上訴人主張被保險人周美玲於111年12月28日術後即陷

    入深度昏迷狀態，經診斷醫師判定屬永久性植物人，無回復

    意識可能性，符合系爭附表殘廢程度等級1，亦符合系爭C型

    契約所定之失能程度等級1，得依系爭B型附約、系爭C型契

    約，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殘廢保險金、殘廢復健補償保險金、

    殘廢安養扶助保險金、失能保險金、失能安養扶助保險金共

    932萬元云云，固據提出系爭B型附約、人身保險單、系爭C

    型契約、臺大醫院診斷證明書供參（見原審卷一第29-36、3

    9-57頁）。惟查：

　㈠按解釋契約應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

    斟酌訂立契約當時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

    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主

    要目的、經濟價值、社會客觀認知及當事人所欲表示之法律

    效果，作全盤之觀察，不得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

    ，任意推解。而保險制度係為分散風險，在對價衡平原則下

    、經保險主管機關核定之費率、保險條款作為保險契約內容

    銷售與被保險人，故大抵皆為定型化契約，其擬定復具有高

    度之技術性。是於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本諸保險之本質及機

    能為探求，並注意誠信、公平原則之適用，考量對價衡平原

    則及一般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合理期待，作全盤之觀察，始

    能確保保險制度共聚資金，公平負擔，分散風險，保障經濟

    生活安定，防止道德危險之功能。

　㈡觀諸系爭B型附約第13條第1項約定：「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

    效期間内，因疾病或傷害致成附表（殘廢程度與保險金給付

    表）所列第一級至第十一般殘廢程度之一，並經醫院醫師診

    斷確定者，本公司按保險金額乘以附表（殘廢程度與保險金

    給付表）所列給付比例計算所得之金額給付『殘廢保險金』」

    ，第14條約定：「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内，因疾病或

    傷害致成附表（殘廢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所列第一級至第

    六級殘廢程度之一，並經醫院醫師診斷確定者，本公司按保

    險金額的百分之十二給付『殘廢復健補償保險金』。前項『殘

    廢復健補償保險金』之給付，不分殘廢程度級別，終身合計

    以一次為限」，第15條第1項約定：「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

    效期間內，因疾病或傷害致成附表（殘廢程度與保險金給付

    表）所列第一級至第六級殘廢程度之一，並經醫院醫師診斷

    確定者，自殘廢診斷確定日及以後每年之相當日仍生存者（

    無相當日者為該月之末日），本公司每年按保險金額的百分

    之二十四乘以附表（殘廢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所列給付比

    例計算所得之金額給付『殘廢安養扶助保險金』，直至保險年

    齡達九十八歲之保單度末為止，但至少保證給付十五次」（

    見原審卷一第32頁）。可知被保險人於系爭B型附約有效期

    間内，因疾病或傷害致成系爭附表所列殘廢程度之一，並經

    醫院醫師診斷確定者，得依約請領殘廢保險金，且符合系爭

    附表第一級至第六級殘廢程度之一者，亦得依約請領殘廢復

    健補償保險金、殘廢安養扶助保險金。

　㈢另系爭C型契約第13條約定：「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内

    ，初次因疾病或傷害致成附表所列第一級至第六級失能程度

    之一，並經醫院醫師診斷確定者，本公司不分失能程度級别

    ，按保險金額的五十倍給付『一至六級失能保險金』。前項『

    一至六級失能保險金』之給付，不分失能程度級別，終身合

    計以一次為限。」，第14條第1項約定：「被保險人於本契

    約有效期間內，初次因疾病或傷害致成附表所列第一級至第

    六級失能程度之一，並經醫院醫師診斷確定者，本公司按失

    能確定日當時之保險金額的十二倍給付『失能安養扶助保險

    金』；以後每屆失能診斷確定週年日（無週年日者為該月之

    末日），本公司按下列方式給付第二次（含）以後之『失能

    安養扶助保險金』：於『保證給付期間』內，不論被保險人生

    存與否，本公司按失能診斷確定日之保險金額的十二倍給付

    第二次至第十五次之『失能安養扶助保險金』。被保險人得向

    本公司申請『保證給付期間』内未領取之『失能安養扶助保險

    金』，以年利率百分之二貼現計算一次給付。於『保證給付

    期間』屆滿後，被保險人於每屆失能診斷確定週年日仍生存

    ，本公司按失能診斷確定日之保險金額的十八倍給付第十六

    次至第三十次之『失能安養扶助保險金』；按失能診斷確定日

    之保險金額的二十四倍給付第三十一次至第五十次之『失能

    安養扶助保險金』」（見原審卷一第48頁）。則被保險人於

    系爭C型契約有效期間内，初次因疾病或傷害致成系爭C型契

    約附表（即失能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下稱系爭失能附表）

    所列第一級至第六級失能程度之一，並經醫院醫師診斷確定

    者，得依約請領一至六級失能保險金、失能安養扶助保險金

    。

　㈣又系爭附表與系爭失能附表項次1-1-1均為「中樞神經系統機

    能遺存極度障害，包括植物人狀態或氣切呼吸器輔助，終身

    無工作能力，為維持生命必要之日常生活活動，全須他人扶

    助，經常需醫療護理或專人周密照護者」，殘廢等級「1」

    、給付比例「100%」、失能等級「1」（見原審卷一第35、2

    17頁）。而所謂遺存障害之判定基準，系爭附表與系爭失能

    附表註15-1（下稱註15-1）均載明：「機能永久喪失及遺存

    各級障害之判定，以被保險人於事故發生之日起，並經六個

    月治療後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治療效果的結果為

    基準判定。但立即可判定者不在此限」（見原審卷一第36、

    221頁）；參以系爭B型附約與系爭C型契約目的係被保險人

    於殘廢或失能期間處於長期收入減損或支出增加之經濟上不

    利益，為避免被保險人因疾病或傷害之偶發事故造成其經濟

    上不安定，以保險金補償被保險人因殘廢或失能所受之經濟

    上不利益，並扶助被保險人之生活，與人壽、醫療保險之保

    險目的及功能不同；足認系爭B型附約、系爭C型契約本諸上

    開保險契約之目的及功能，系爭附表與系爭失能附表關於遺

    存各級障害之判定，自應以被保險人之疾病或傷害經治療後

    ，身體機能仍遺留障害，且已長期處於穩定狀態，維持症狀

    固定，不能期待再治療有任何治療效果，並經由專業醫師評

    估永久影響日常生活活動及需他人扶助之程度，據為殘廢或

    失能程度之認定，始屬符合誠信及公平原則之當然解釋。而

    註15-1但書雖謂「立即可判定者不在此限」，惟仍需符合前

    開要件，亦即被保險人經治療後，其身體機能所遺留之障害

    已維持症狀固定，不能期待再治療有任何治療效果，僅因立

    即可判定被保險人之疾病或傷害，而縮短其判定期程，以避

    免保險公司對於明顯可立即判定之機能永久喪失及遺存各級

    障害個案，囿於6個月治療期間而影響保戶權益。是以，系

    爭附表與系爭失能附表項次1-1及註15-1有關身體機能永久

    喪失及遺存各級障害之判定，應以被保險人之疾病或傷害經

    治療後，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治療效果之診斷確

    定結果為其判斷標準，此乃本諸系爭保險契約之本質及機能

    ，基於誠信及公平原則之當然解釋。

　㈤查被保險人周美玲於111年12月28日因○○及○○○○接受臺大醫院

    開顱顱底腫瘤切除及顱骨切除減壓手術，術後生命徵象不穩

    定，當日即深度昏迷呈植物人狀態，並需使用呼吸器，醫師

    於111年12月30日與上訴人周子琳會談，解釋周美玲罹患腸

    性腺性腫瘤，此為轉移性腫瘤，目前病況不適合做任何侵入

    性治療，轉移也為末期，治療也只是時間上的問題，本次照

    會目的為協助安寧共照、瀕死照顧、解釋安寧緩和醫療，護

    理師則於112年1月3日與上訴人2人會談，協助病人及家屬病

    情調適、善終準備，嗣周美玲於112年1月12日死亡等情，業

    如前述。且依卷附臺大醫院診斷證明書（見原審卷一第57頁

    ），可知周美玲於111年12月26日接受鼻竇內視鏡切片手術

    ，於12月28日接受開顱顱底腫瘤切除及顱骨切除減壓手術，

    術後於12月28日深度昏迷轉入加護病房，仍呈深度昏迷植物

    人狀態並需使用呼吸器，於112年1月12日因鼻腔及顱底腺癌

    及腦幹衰竭而死亡。足見周美玲於111年12月28日術後之病

    況，係其嚴重疾病進展至身故前之暫時性身體狀態，屬末期

    癌症進展及治療之動態變化過程，縱其身體狀況於病程進展

    中曾短暫呈現為植物人狀態之情形，亦僅屬嚴重疾病病況趨

    向死亡之過程，尚非屬可立即判定之體況。況周美玲之體況

    持續惡化，終至死亡，並無可期待繼續治療至穩定之狀態，

    亦未因治療而症狀固定，自不符系爭附表與系爭失能附表註

    15-1所稱之「機能永久喪失及遺存各級障害」。是上訴人主

    張周美玲之障害程度於111年12月28日已屬症狀固定，符合

    系爭附表與系爭失能附表項次1-1-1之情狀云云，洵非可採

    。　　

　㈥從而，周美玲於111年12月28日術後之體況，仍屬癌症末期進

    展及治療之動態變化過程，非屬立即可判定其經治療後症狀

    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治療效果的結果，而機能永久喪

    失及遺存各級障害之情形，尚難認與系爭附表與系爭失能附

    表項次1-1、註15-1之要件相符。故上訴人依系爭B型附約第

    13條第1項、第14條、第15條第1項、系爭C型契約第13條、

    第14條第1項前段之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各466萬

    元，即非有理。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B型附約第13條第1項、第14條、第

    15條第1項、系爭C型契約第13條、第14條第1項前段之約定

    ，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各466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為無理由。

    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

    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證據，

    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

    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7　　日

　　　　　　　　　民事第二十四庭

　　　　　　　　　　　審判長　法　官　郭顏毓　

　　　　　　　　　　　　　　　法　官　陳心婷　　　　　　

　　　　　　　　　　　　　　　法　官　陳容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 　　日



　　　　　　　　　　　　　　　書記官 林桂玉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保險上字第8號

上  訴  人  周子苡（原名呂子懿）

            周子琳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王煥傑律師

被 上訴 人  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孟嘉仁  

訴訟代理人  劉瑩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6月20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保險字第9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4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被保險人周美玲生前於民國105年8月10日與被上訴人簽訂「富貴超多利終身還本保險」，並附加「超好心B型殘廢照護終身健康保險附約」(下稱系爭B型附約)，復於107年12月31日與被上訴人簽訂「超好心C型失能照護終身健康保險契約(下稱系爭C型契約)」，並附加「康富醫療健康保險附約、金貼心豁免保險費附約」。周美玲於上開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於111年12月28日因○○及○○○○接受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臺大醫院）施行開顱顱底腫瘤切除及顱骨切除減壓手術，術後生命徵象不穩定，當日即深度昏迷呈植物人狀態，並經醫師立即判定為永久性植物人，無回復意識或清醒之可能性，符合系爭B型附約附表（即殘廢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下稱系爭附表）註15-1但書規定，屬立即可判定者，毋庸以被保險人事故發生之日起經6個月治療後症狀固定為據。伊得依系爭B型附約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殘廢保險金100萬元、殘廢復健補償保險金12萬元、殘廢安養扶助保險金360萬元，合計472萬元；並得依系爭C型契約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一至六級失能保險金100萬元、失能安養扶助保險金360萬元，合計460萬元；二者共計932萬元。上訴人2人均為周美玲之繼承人，應繼分各為1/2，得各向被上訴人請求給付466萬元。爰依系爭B型附約第13條第1項、第14條、第15條第1項、系爭C型契約第13條、第14條第1項前段之約定，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各466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之判決（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於本院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周子苡466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周子琳466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被保險人周美玲因○○及○○○○轉移，於111年12月28日施行開顱顱底腫瘤切除及顱骨切除減壓手術後，生命徵象即不穩定，醫師於當日即告知家屬目前評估效果有限，隨時有急救可能，家屬亦簽署DNR同意書（末期病人不施行心肺復甦術同意書）；醫師復於111年12月30日出具生命末期判斷書，告知家屬周美玲罹患○○○○○○，為轉移性腫瘤，已是末期癌症，治療只是時間上的問題，要以病人舒適為主。嗣周美玲於112年1月12日死亡，與手術日僅隔15日，死亡證明書載明○○及○○○○導致腦幹衰竭死亡，則周美玲因腦部疾病末期所呈現之植物人狀態，乃癌症末期進展至死亡之病程，並非殘廢終止狀態，不符註15-1之症狀固定要件；系爭附表項次1-1-1之「包括植物人」係指呈植物人狀態之病患，經6個月治療，其生命徵象穩定但仍呈植物人狀態之情狀者，不含嚴重疾病末期、短期內必然死亡案例之病程中出現植物人狀態者。系爭附表所示之殘廢，係指被保險人特定身體功能障礙，已長期處於穩定狀態，被保險人以此狀態長期繼續參與社會生活之情形，如被保險人傷病經治療後，病情未見控制，而是快速轉壞，因其病情仍有變化，即屬症狀未固定，並無法判定障害，故本件為死亡事故，非殘廢事故。又系爭B型附約及C型契約之設計本質、經濟目的及契約對價平衡，乃為分散被保險人因疾病或傷害而殘廢或失能，導致長期收入減損、支出增加之經濟上不利益風險，係就被保險人殘廢狀況發生6個月後之生活提供保障。若將死亡歷程中類似殘廢浮動性生理狀態，認為符合殘扶險所定之殘廢，則任何人於死亡前，均會達到系爭附表殘廢程度欄1-1-1殘廢等級，皆能領到一級殘廢保險金，而悖離殘扶險之設計初衷，有違保險契約本質、機能及公平正義原則等語，資為抗辯。並於本院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61-62頁）：

　㈠被保險人周美玲生前於105年8月10日與被上訴人簽訂「富貴超多利終身還本保險」，並附加系爭B型附約，復於107年12月31日與被上訴人簽訂系爭C型契約，並附加「康富醫療健康保險附約、金貼心豁免保險費附約」。

　㈡周美玲於上開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於111年12月28日因○○及○○○○接受臺大醫院開顱顱底腫瘤切除及顱骨切除減壓手術，術後生命徵象不穩定，當日即深度昏迷呈植物人狀態，並需使用呼吸器，上訴人周子琳簽署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同意書。

　㈢臺大醫院醫師於111年12月30日與上訴人周子琳會談，解釋周美玲罹患腸性腺性腫瘤，此為轉移性腫瘤，目前病況不適合做任何侵入性治療，轉移也為末期，治療也只是時間上的問題，目前升壓藥劑量也非常高，上訴人已簽署放棄急救同意書，以病人舒適為主，本次照會目的為協助安寧共照、瀕死照顧、解釋安寧緩和醫療。

　㈣臺大醫院護理師於112年1月3日與上訴人2人會談，協助病人及家屬病情調適、善終準備。

　㈤周美玲於112年1月12日死亡，上訴人2人為其法定繼承人。

　㈥被上訴人已理賠周美玲之身故保險金、醫療給付予上訴人2人。

四、本件上訴人主張被保險人周美玲於111年12月28日術後即陷入深度昏迷狀態，經診斷醫師判定屬永久性植物人，無回復意識可能性，符合系爭附表殘廢程度等級1，亦符合系爭C型契約所定之失能程度等級1，得依系爭B型附約、系爭C型契約，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殘廢保險金、殘廢復健補償保險金、殘廢安養扶助保險金、失能保險金、失能安養扶助保險金共932萬元云云，固據提出系爭B型附約、人身保險單、系爭C型契約、臺大醫院診斷證明書供參（見原審卷一第29-36、39-57頁）。惟查：

　㈠按解釋契約應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主要目的、經濟價值、社會客觀認知及當事人所欲表示之法律效果，作全盤之觀察，不得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而保險制度係為分散風險，在對價衡平原則下、經保險主管機關核定之費率、保險條款作為保險契約內容銷售與被保險人，故大抵皆為定型化契約，其擬定復具有高度之技術性。是於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本諸保險之本質及機能為探求，並注意誠信、公平原則之適用，考量對價衡平原則及一般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合理期待，作全盤之觀察，始能確保保險制度共聚資金，公平負擔，分散風險，保障經濟生活安定，防止道德危險之功能。

　㈡觀諸系爭B型附約第13條第1項約定：「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内，因疾病或傷害致成附表（殘廢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所列第一級至第十一般殘廢程度之一，並經醫院醫師診斷確定者，本公司按保險金額乘以附表（殘廢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所列給付比例計算所得之金額給付『殘廢保險金』」，第14條約定：「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内，因疾病或傷害致成附表（殘廢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所列第一級至第六級殘廢程度之一，並經醫院醫師診斷確定者，本公司按保險金額的百分之十二給付『殘廢復健補償保險金』。前項『殘廢復健補償保險金』之給付，不分殘廢程度級別，終身合計以一次為限」，第15條第1項約定：「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內，因疾病或傷害致成附表（殘廢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所列第一級至第六級殘廢程度之一，並經醫院醫師診斷確定者，自殘廢診斷確定日及以後每年之相當日仍生存者（無相當日者為該月之末日），本公司每年按保險金額的百分之二十四乘以附表（殘廢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所列給付比例計算所得之金額給付『殘廢安養扶助保險金』，直至保險年齡達九十八歲之保單度末為止，但至少保證給付十五次」（見原審卷一第32頁）。可知被保險人於系爭B型附約有效期間内，因疾病或傷害致成系爭附表所列殘廢程度之一，並經醫院醫師診斷確定者，得依約請領殘廢保險金，且符合系爭附表第一級至第六級殘廢程度之一者，亦得依約請領殘廢復健補償保險金、殘廢安養扶助保險金。

　㈢另系爭C型契約第13條約定：「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内，初次因疾病或傷害致成附表所列第一級至第六級失能程度之一，並經醫院醫師診斷確定者，本公司不分失能程度級别，按保險金額的五十倍給付『一至六級失能保險金』。前項『一至六級失能保險金』之給付，不分失能程度級別，終身合計以一次為限。」，第14條第1項約定：「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初次因疾病或傷害致成附表所列第一級至第六級失能程度之一，並經醫院醫師診斷確定者，本公司按失能確定日當時之保險金額的十二倍給付『失能安養扶助保險金』；以後每屆失能診斷確定週年日（無週年日者為該月之末日），本公司按下列方式給付第二次（含）以後之『失能安養扶助保險金』：於『保證給付期間』內，不論被保險人生存與否，本公司按失能診斷確定日之保險金額的十二倍給付第二次至第十五次之『失能安養扶助保險金』。被保險人得向本公司申請『保證給付期間』内未領取之『失能安養扶助保險金』，以年利率百分之二貼現計算一次給付。於『保證給付期間』屆滿後，被保險人於每屆失能診斷確定週年日仍生存，本公司按失能診斷確定日之保險金額的十八倍給付第十六次至第三十次之『失能安養扶助保險金』；按失能診斷確定日之保險金額的二十四倍給付第三十一次至第五十次之『失能安養扶助保險金』」（見原審卷一第48頁）。則被保險人於系爭C型契約有效期間内，初次因疾病或傷害致成系爭C型契約附表（即失能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下稱系爭失能附表）所列第一級至第六級失能程度之一，並經醫院醫師診斷確定者，得依約請領一至六級失能保險金、失能安養扶助保險金。

　㈣又系爭附表與系爭失能附表項次1-1-1均為「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極度障害，包括植物人狀態或氣切呼吸器輔助，終身無工作能力，為維持生命必要之日常生活活動，全須他人扶助，經常需醫療護理或專人周密照護者」，殘廢等級「1」、給付比例「100%」、失能等級「1」（見原審卷一第35、217頁）。而所謂遺存障害之判定基準，系爭附表與系爭失能附表註15-1（下稱註15-1）均載明：「機能永久喪失及遺存各級障害之判定，以被保險人於事故發生之日起，並經六個月治療後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治療效果的結果為基準判定。但立即可判定者不在此限」（見原審卷一第36、221頁）；參以系爭B型附約與系爭C型契約目的係被保險人於殘廢或失能期間處於長期收入減損或支出增加之經濟上不利益，為避免被保險人因疾病或傷害之偶發事故造成其經濟上不安定，以保險金補償被保險人因殘廢或失能所受之經濟上不利益，並扶助被保險人之生活，與人壽、醫療保險之保險目的及功能不同；足認系爭B型附約、系爭C型契約本諸上開保險契約之目的及功能，系爭附表與系爭失能附表關於遺存各級障害之判定，自應以被保險人之疾病或傷害經治療後，身體機能仍遺留障害，且已長期處於穩定狀態，維持症狀固定，不能期待再治療有任何治療效果，並經由專業醫師評估永久影響日常生活活動及需他人扶助之程度，據為殘廢或失能程度之認定，始屬符合誠信及公平原則之當然解釋。而註15-1但書雖謂「立即可判定者不在此限」，惟仍需符合前開要件，亦即被保險人經治療後，其身體機能所遺留之障害已維持症狀固定，不能期待再治療有任何治療效果，僅因立即可判定被保險人之疾病或傷害，而縮短其判定期程，以避免保險公司對於明顯可立即判定之機能永久喪失及遺存各級障害個案，囿於6個月治療期間而影響保戶權益。是以，系爭附表與系爭失能附表項次1-1及註15-1有關身體機能永久喪失及遺存各級障害之判定，應以被保險人之疾病或傷害經治療後，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治療效果之診斷確定結果為其判斷標準，此乃本諸系爭保險契約之本質及機能，基於誠信及公平原則之當然解釋。

　㈤查被保險人周美玲於111年12月28日因○○及○○○○接受臺大醫院開顱顱底腫瘤切除及顱骨切除減壓手術，術後生命徵象不穩定，當日即深度昏迷呈植物人狀態，並需使用呼吸器，醫師於111年12月30日與上訴人周子琳會談，解釋周美玲罹患腸性腺性腫瘤，此為轉移性腫瘤，目前病況不適合做任何侵入性治療，轉移也為末期，治療也只是時間上的問題，本次照會目的為協助安寧共照、瀕死照顧、解釋安寧緩和醫療，護理師則於112年1月3日與上訴人2人會談，協助病人及家屬病情調適、善終準備，嗣周美玲於112年1月12日死亡等情，業如前述。且依卷附臺大醫院診斷證明書（見原審卷一第57頁），可知周美玲於111年12月26日接受鼻竇內視鏡切片手術，於12月28日接受開顱顱底腫瘤切除及顱骨切除減壓手術，術後於12月28日深度昏迷轉入加護病房，仍呈深度昏迷植物人狀態並需使用呼吸器，於112年1月12日因鼻腔及顱底腺癌及腦幹衰竭而死亡。足見周美玲於111年12月28日術後之病況，係其嚴重疾病進展至身故前之暫時性身體狀態，屬末期癌症進展及治療之動態變化過程，縱其身體狀況於病程進展中曾短暫呈現為植物人狀態之情形，亦僅屬嚴重疾病病況趨向死亡之過程，尚非屬可立即判定之體況。況周美玲之體況持續惡化，終至死亡，並無可期待繼續治療至穩定之狀態，亦未因治療而症狀固定，自不符系爭附表與系爭失能附表註15-1所稱之「機能永久喪失及遺存各級障害」。是上訴人主張周美玲之障害程度於111年12月28日已屬症狀固定，符合系爭附表與系爭失能附表項次1-1-1之情狀云云，洵非可採。　　

　㈥從而，周美玲於111年12月28日術後之體況，仍屬癌症末期進展及治療之動態變化過程，非屬立即可判定其經治療後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治療效果的結果，而機能永久喪失及遺存各級障害之情形，尚難認與系爭附表與系爭失能附表項次1-1、註15-1之要件相符。故上訴人依系爭B型附約第13條第1項、第14條、第15條第1項、系爭C型契約第13條、第14條第1項前段之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各466萬元，即非有理。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B型附約第13條第1項、第14條、第15條第1項、系爭C型契約第13條、第14條第1項前段之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各466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為無理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7　　日

　　　　　　　　　民事第二十四庭

　　　　　　　　　　　審判長　法　官　郭顏毓　

　　　　　　　　　　　　　　　法　官　陳心婷　　　　　　

　　　　　　　　　　　　　　　法　官　陳容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 　　日



　　　　　　　　　　　　　　　書記官 林桂玉



